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件

沪发改规范〔2023〕4 号

关于延长《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

办法>的通知》有效期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委于 2018 年 2月 11日联合

印发的《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办法>的通

知》（沪发改规范〔 〕 号），经评估需继续实施，有效期延长至

2025年 3月 31日。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年 月 日



附件

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发改规范〔 〕 号

各有关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及教育收费管

理规定，按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求，经研究，特制定《上海市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8年 2月 11日



附件：

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中外合作办学学费管理工作，规范教育机构中

外合作办学收费行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根据《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及本市

教育收费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

者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第二条（定价形式）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学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

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非学历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实行市

场调节价。

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按照

本市民办学校收费管理要求执行。

第三条（定价管理）

公办学校以生均培养成本为主要依据，统筹兼顾办学收入与

支出，合理确定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学费标准一般不超过本市同

类公办学校、同类（或相近）专业学费标准的 倍（含 倍），学

校在最高限额内制定具体的学费标准。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学费标准需超过 倍限额的

专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需符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且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支撑作用（ ）学科为纳入“双一

流”建设的一流学科；（ ）合作方为世界高水平学校，或为拥有

世界同类型高水平学科（专业）的学校等。

第四条（信息报送）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的学费标准不超过本市同类

公办学校、同类（或相近）专业学费标准 倍（含 倍）的项目，

学校在首期招生（或学费调整）当年的 月底之前，通过登录“上

海市物价局收费管理系统（ ）”网站进行

收费信息报送，学校应当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市发展改

革委对申报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将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开。

收费标准在中外合作办学存续期内有效。

网上收费信息报送时需填写或提交信息表、中外合作办学许

可证影印件等材料。

第五条（收费审批）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学费标准超出同类学校、同

类（或相近）专业学费标准 倍的项目，学校应在每年 月底之

前向市教委提出调整下一年度学费标准申请，同时抄送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经组织专家评审，三部门联合报经市政府批准

后执行。收费标准在中外合作办学存续期内有效。

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包括：



、申请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办学情况、要求核定的学费标

准和突破最高限额的理由和依据，并对项目发展定位、建设方向

和水平、合作方资质、师资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成本及学

费标准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申请调整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相关专业的办学质量自评

估报告；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生均成本预测报告；

、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复印件和中外双方合作办学的协议

、调整学费标准风险预测自评估报告；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及市教委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六条（收费公示）

学校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校园内通过公示栏、公示

墙、校园网等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示学费标准、依据及投诉电话

等，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查询、监督。学校必须在招生

简章中和入学通知相关材料中注明学费标准和退费办法。

第七条（收费周期）

学校应当按学年或者学期收费，不得跨学年或者学期预收。

学校调整学费标准应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

则，学费标准调整前已入学的在校生仍执行原学费标准。

第八条（资金管理）

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收入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及时全额上缴同级财政，支出由财政



部门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予以安排，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九条 （监督检查）

学校应树立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学费标准，统一

收取费用。对违反规定不执行价格公示、不按规定程序制定收费

标准、随意提高收费标准等价格违法行为，各级价格检查部门检

查、核实后依法进行处罚，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也可提请

教育行政部门取消中外合作办学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督管理，按照有关

规定，对其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检查，切实提高中外合作办学

水平。

财政部门应当对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收入上缴同级财

政、收支两条线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切实规范中外合作办学

收费行为。

第十条（附则）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委按各自职责负责

解释。

第十一条（执行时间）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抄送：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